
 

 

  

院辦送出文件： 
1. 博士學位考試申請表 
2. 歷年中文成績單 
3. 學位考試委員名冊 

博士班學位考試申請及資格審查作業流程 

研究生申請學位考試前請先確認 
 

1. 是否已修畢學分數？ 

2. 是否已完成資格考？ 

3. 是否已通過英語能力認定標準？ 

4. 是否已完成論文發表？ 

5. 是否已修畢學術倫理課程？ 

指導教授 

及學術委員 
（部主任、院長） 

審核 

學術委員會 

審議 
修改後再送 

通過 

不通過 

考試申請 

校務資訊系統 

研究生登錄學位考試平台 

(口試日期二週前申請) 

學位考試申請應備文件： 

1. 博士學位考試申請單二份 

(官網及校務資訊系統各一份) 

2. 考試委員名冊 

3. 歷年中文成績單 

4. 畢業學分確認表 

5. 學術倫理課程修課證明 

6. 英語能力確認單及證明文件 

7. 已發表論文之抽印本 

8. 畢業論文初稿紙本及電子檔 

9. 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紙本及電子檔 

10. 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無抄襲切結書 

11. 學位論文符合學術倫理聲明書 

繳交申請文件至院辦 院辦登錄 
審查結果 

(系統以 mail 通知 

研究生及註冊組結果) 

註冊組審查 

(3 個工作天內系統以 mail

通知系所結果) 

同意 

舉行學位考試 
 

不同意 

電話通知系所撤銷 



 

 

 

 

 

 

 

 

 

 

 

 

 

 

 

 

 

 

 

 

 

 

 

 

 

 

 

 

 

 

 

 

 

 

 

 

 

 

 

 

 

 

 

 

學生口試前備齊：  

1. 聘函(email 寄送) 

2. 指導教授同意書 

3. 考試委員審定書  

4. 各口試委員評分單 

5. 口試平均成績登記表 

6. 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 

7. 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確認單 

8. 論文初稿 

9. 考試委員審查費領據 

及格 
 

不及格 

研究生 

承辦人員-宋庭嘉 
分機：42261 

舉行學位考試 

 

完成學位考試 

 

學生完成離校程序 

 

院辦收齊畢業文件 
送至註冊組 

 

註冊組 
登錄成績 

院辦送出畢業文件， 

三個工作天後至 

註冊組領取畢業證書 

＊領完畢業證書才算完成離校手續＊ 

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

次學期或次學年重考，重

考以一次為限 

1.修業年限屆滿者  

2.學位考試二次不及格者

勒令退學 

退學程序 

院辦 註冊組 

學生畢業應備文件： 

1. 完成離校申請單及問卷 

2. 論文定稿電子檔 email 至院辦
cosr_adms@my.nthu.edu.tw 

博士班進行學位考試及離校作業流程 

院辦收齊 
考試成績相關文件 

學生口試結束應繳文件： 

1. 考試委員審定書(影本) 

2. 各口試委員評分單(正本) 

3. 口試平均成績登記表(正本) 

4. 論文相似度對報告確認單(正本) 

完成圖書館論文審核 
繳交 2 本論文至圖書館 

 

畢業程序 

院辦送出文件： 

1. 考試委員審定書(影本) 

2. 各口試委員評分單(正本) 

3. 口試平均成績登記表(正本) 


